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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近日，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232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对照《问询函》中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

核查，并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

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请说明你公司 2016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四个季度最

高，而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四个季度最低的原因，

说明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政策，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及跨期转结成

本费用等情形。 

回复： 

一、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政策 

公司严格遵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公司按制订的会计

政策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并一贯执行。2016年度未发生会计政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或会计估计变更，也不存在提前或推迟确认收入和结转成本的情况。

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政策如下：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包括道路客运收入、水上客运收入、港站服务

收入、出租车承包金收入、水路旅游客运、公路旅游客运、旅行社业

务、汽车销售及维修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含油品销售收入、公铁联

运装卸、物流服务和其他收入）。 

1、道路客运收入的确认 

（1）根据车辆营运线路，公司与车站签订《车辆进站协议》，到

车站应班； 

（2）公司司乘人员按发班班次验票并清点票根，与车站核对后

双方签字形成《结算单》，按月将《结算单》上交公司财务； 

（3）公司按月对所属车辆的《结算单》进行审核汇总，并与车

站核对无误后，扣除应支付给车站的站务费、客运代理费等，确认客

运收入。 

2、水上客运收入的确认 

（1）各港站售票后，由公司船舶司乘人员、港站人员在旅客登

船时验票, 船舶司乘人员留取票根，航次结束后统计汇总形成《航次

收入统计表》，公司按月编制《船舶营运月度统计表》。 

（2）各港站按月向公司提交《代理收支结算表》，公司将港口方

提供的《代理收支结算表》和公司编制的《航次收入统计表》进行核

对无误后，公司据此确认收入，并向港站收取票款。  

3、港站服务收入的确认 

港站服务收入包括站务服务收入、旅游港口服务收入。 

（1）站务服务收入的确认 



①车站与客运企业签订《车站进站协议》，客运车辆到车站应班，

并由车站代售客票。 

②发车前由站务人员、司乘人员验票清点票根，汇总票根并经司

乘人员核对无误后签字形成《结算单》，《结算单》金额为车站向客运

公司划转票款的依据之一。 

③每月月末公司车站根据售票系统的统计与客运企业的《结算单》

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计算应收取的站务费、客运代理费及其它各

项费用，确认为收入，次月车站扣除应收取的站务费、客运代理费及

其它各项费用后向客运企业支付代收票款。 

（2）旅游港口服务收入的确认 

①公司旅游港口与水路客运企业、游船公司签订《船舶代理协议》、

《游船代理协议》，船舶到客运港口停泊作业和发班，并由旅游港口

代售客票。 

②发班前由站务人员、司乘人员验票清点票根，本公司客运港口

统计各船舶的代理售票人次和金额。 

③月末，旅游港口根据《船舶代理协议》、《游船代理协议》，向

各船舶单位、游船公司提交《代理收支结算表》，计算应收取的站务

费、客运（游船）代理费及其它各项费用，开具代理费用发票，旅游

港口确认收入。各船舶单位持《代理收支结算表》向旅游港口结算票

款。 

4、出租车承包金收入的确认 

公司的营运车辆承包给驾驶员，每月根据不同的车型收取承包金，

公司按应收取的承包金确认收入。 

5、水路旅游客运 



旅行社负责游船客源组织、旅游产品销售、旅游收入款项收取；

游船公司负责游客船票清点和应结算票款的登记。双方按班次核对一

致，月底，旅行社向游船公司结算票款，游船公司开具发票，确认收

入。 

6、公路旅游客运 

旅游客运分公司根据长期业务协议、单笔业务协议和旅游包车完

工单约定的收费标准，向接受旅游客运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收取服务价

款。根据协议、业务单据以及收付款凭据，按月结算款项，并开具发

票确认旅游客运收入。 

7、旅行社业务 

旅行社业务分地接业务和组团业务。对于地接业务，由本公司旅

行社凭和上游旅行社签订的协议或业务确认凭证，收取旅游团款，开

具发票按月确认收入；对于组团业务，由本公司旅行社和旅游单位或

个人签订旅游服务合同，明确旅游服务和费用标准，根据合同收取旅

游费用并开具发票，按月确认旅游服务收入。 

8、公铁联运装卸收入的确认 

（1）公铁联运装卸是指货物经铁路运输、汽车运输到站后的卸

载和货物离站前的装载过程中，实施的起重、装卸的作业过程。 

（2）客户凭运输货物清单到本公司业务部门换取装卸作业单，

本公司联运部门凭装卸作业单完成装卸作业，已完成的装卸作业单经

联运部门签字确认后，返回本公司财务部。 

（3）财务结算人员每月根据返回的作业单进行汇总结算，并分

客户开具货物装卸发票，结算联运装卸费用并进行收入确认。 

9、销售及维修、油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的确认 



（1）公司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购货方。 

（2）公司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

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3）相关的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证据，并且与销售该商

品有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4）公司按照已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

收入金额。 

10、物流服务、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1）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时，按有关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

计算确定资产使用权收入。 

（2）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入按合同或协议约定的租金在租赁期内

的各个年度按直线法确认为收入。 

（3）利息收入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

计算确定。 

二、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前三季度相比

呈现反向变化的原因 

公司 2016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四个季度最高，而第四季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四个季度最低，这与公司主营业务结构

特点和季节性特征有关，主要原因如下： 

1、主营业务结构中不同业务的收入规模与毛利率反差较大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旅客运输服务、旅游综合服务、汽车销

售及售后服务、现代物流服务等业务。在现阶段公司主营业务构成中，

旅客运输服务和旅游综合服务中的水路旅游业务，收入规模相对较小、



毛利率相对较高、盈利能力相对较强、利润贡献占比较大；而汽车销

售及售后服务业务和现代物流服务业务，收入规模相对较大、毛利率

相对较低、盈利能力相对较弱。 

2、公司相关业务淡旺季分明的季节性特征 

旅客运输、长江游轮旅游、汽车销售这三项业务均具有比较明显

的季节性特征：旅客运输服务受“春运”、“暑运”影响，第一季度、

第三季度属于传统旺季，第四季度为传统淡季；长江游轮旅游业务第

二季度、第三季度为传统旺季，气温较低的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为传

统淡季；汽车销售业务一般第四季度为旺季，其他季度为平季或淡季。 

公司相关业务的季节性特征一览表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旅客运输 旺季 平季 旺季 淡季 

旅游服务 淡季 旺季 旺季 淡季 

汽车经销 平季 平季 淡季 旺季 

公司旅客运输、长江游轮旅游两项业务在第四季度恰逢淡季，营

业收入均低于前三季度平均水平。在资产和人力资源分配方面，公司

在客运和旅游业务中资产投入相对较重、劳动用工分布较多。由于人

工成本、土地房产设备（客运港、客运站、营运客车、旅游船、土地

等）资产的折旧与摊销、维修保养等成本相对固定且占比较高，因此

在客运业务和水路旅游业务第四季度收入分别减少 716万元、171万

元的情况下，利润总额相比前三季度平均值分别减少 572.08万元、

303.57万元，两因素叠加导致公司合并报表利润在第四季度相对较

低。 

3、2016年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到期刺激汽车经销业务量高利低 



2016年下半年，汽车经销市场传闻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可能在

年底取消，各汽车厂商和品牌经销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进一步加大

了宣传促销力度，纷纷通过降价让利等各种手段刺激整车销售，导致

季度整车销量大幅上涨、整车销售毛利大幅降低，同时资金占用增大

造成财务费用增长。四季度公司整车销售为 3137台，较前三季度平

均整车销售台次 2131台，增加了 47.2%；整车销售收入也由前三季

度的平均数 24313.93万元增长到了 35587.18万元，绝对增长额为

11273.25万元，增长幅度为 46.36%；2016年第四季度公司汽车整车

销售毛利率从前三季度的 3.32%下降到 2.66%；第四季度财务费用也

从前三季度平均的 112万元增长到 150万元。因而汽车销售和售后服

务业务在第四季度收入规模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利润总额仅仅比前三

季度平均数增长约 10%，增长额约 34万元。 

2016 年第四季度汽车销售与前三季度对比表 

 汽车整车销售 
增减额 增减幅 

  前三季度平均值 第四季度 

整车销售台次 2131 台 3137 台 1106 台 47.2% 

整车销售收入 24313.93 万元 35587.18 万元 11273.25 万元 46.36% 

整车销售毛利率 3.32% 2.66%   

汽车销售业务财务费用 112 万元 150 万元 38 万元 33.92% 

 

4、公司业务结构特点和相关业务季节性特征，导致第四季度相

比前三季度收入高、利润低。2015年、2016年第四季度情况均体现

了上述特点，公司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及跨期转结成本费用等情形。 

 
2015 年、2016 年第四季度利润表与前三季度对比表 

    
  

单位：元 

  2016 年 2015 年 

  前三季度平均值 四季度 前三季度平均值 四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423,160,068.65  573,240,057.48  358,832,325.38  428,587,227.33  



二、营业总成本 406,923,662.66  568,374,179.63  343,037,235.74  423,441,544.52  

    其中：营业成本 367,319,088.97  519,782,004.50  306,668,193.47  388,487,940.13  

     税金及附加 1,172,594.35  9,897,848.37  1,392,434.72  1,507,955.40  

     销售费用 9,795,208.73  10,900,816.29  9,125,520.61  9,637,725.99  

     管理费用 23,389,958.76  20,478,492.25  19,442,457.63  18,775,297.72  

     财务费用 5,388,744.57  7,105,462.35  6,270,886.88  5,876,599.01  

     资产减值损失 -141,932.72  209,555.87  137,742.43  -843,973.73  

  加：投资收益 1,369,307.65  533,692.71  1,971,499.94  2,303,478.69  

三、营业利润 17,605,713.64  5,399,570.56  17,766,589.58  7,449,161.50  

加：营业外收入 3,873,948.11  9,798,845.92  1,430,776.44  9,281,194.54  

减：营业外支出 674,645.39  3,494,479.10  552,867.26  859,955.22  

四、利润总额 20,805,016.36  11,703,937.38  18,644,498.76  15,870,400.82  

减：所得税费用 5,311,787.17  4,671,974.44  5,240,306.03  7,051,682.54  

五、净利润 15,493,229.20  7,031,962.94  13,404,192.72  8,818,718.2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4,370,237.48  7,775,401.73  13,143,397.37  8,382,543.00  

   少数股东损益 1,122,991.72  -743,438.79  260,795.36  436,175.28  

 

问题 2、2016年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中应收松滋市金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业投资”）1,080 万元，该款项性质为借

款，请说明你公司与金业投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其提供借款的原

因，是否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相关要求履行了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审批程序和临时报告

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其他应收款余额中应收金业投资 1,080万元，属于我公司控股子

公司湖北宜昌交运松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滋公司”）2016年末

往来债权账面余额。该债权在该子公司并购前业已存在，作为松滋公

司的国有股东出资资产时该债权余额为 1,230万元，我公司控股松滋

公司后收回了 150万元，截止 2016年末该债权余额为 1,080万元。



金业投资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均无关联关系，该笔债权并非本

公司对外财务资助行为，截至目前本公司无任何对外财务资助。具体

情况如下： 

松滋公司于 2016年 1月 26日正式注册登记成立，由荆州神通汽

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神通”）以经营性资产附带债

务出资，我公司及贺晓明等 35名自然人（贺晓明等 35名自然人均为

荆州神通经营管理和技术骨干，以下简称：自然人）分别以货币资金

出资。松滋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其中我公司持股比例为 70%；

荆州神通持股比例为 10%；自然人持股比例为 20%。详情见公司于 2016

年 1月 20日、2016年 1月 2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3

号、2016-004号）。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鄂报字[2015]

第 10282 号审计报告和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华信众合

评报字[2016]第 1001 号评估报告，荆州神通出资资产包括其应收金

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 1230万元。荆州神通在出资组建松滋公司之前，

经松滋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批准出资 300万元参股了金业投资，持

有金业投资 30%股份。在 2013-2015年参股期间，荆州神通还对金业

投资发生了资金拆借行为，2015 年荆州神通将持有的金业投资股权

转让给其他股东，但拆借款、应计投资收益等合计 1230 万元未能收

回而形成债权；为降低债权风险，荆州神通要求金业投资配合办理了

第三方土地抵押担保手续，并在国土部门备案。该笔债权于 2016 年

6 月发生归还金额 150 万元，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为 1080

万元，根据荆州神通、松滋公司与金业投资的约定，金业投资计划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以松滋公司认可的方式清偿该项债务。截止本



公告披露之日，荆州神通已向松滋公司出具承诺函，荆州神通承诺保

证松滋公司该笔债权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足额受偿；如到期未能

受偿或未足额受偿，损失由荆州神通予以补偿。 

 

问题 3、2016 年，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 1,955.23

万元，请说明每笔政府补助的金额、收到时间、发放原因以及是否按

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以临时公告形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回复：  

一、2016 年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的金额、收到时间、发放原因

如下 ： 

单位 收到时间 内容 本期金额 备注 

兴山客运公司 2016 年 10 月 燃油补贴 56.02 与收益相关 

兴山客运公司 2016 年 11 月 燃油补贴 45.00 与收益相关 

夷陵客运公司 2016 年 7 月 燃油补贴 29.94 与收益相关 

夷陵客运公司太平溪分公司 2016 年 7 月 燃油补贴 6.02 与收益相关 

宜都客运公司公交分公司 2016 年 3 月 燃油补贴 50.00 与收益相关 

宜都客运公司公交分公司 2016 年 6 月 燃油补贴 30.00 与收益相关 

宜都客运公司公交分公司 2016 年 6 月 燃油补贴 20.00 与收益相关 

宜都客运公司公交分公司 2016 年 12 月 燃油补贴 130.00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猇亭

客运分公司 
2016 年 2 月 燃油补贴 0.58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总部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31.02 与收益相关 

夷陵客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3.20 与收益相关 

五峰客运公司 2016 年 11 月 劳动就业补贴 0.62 与收益相关 

宜都客运公司 2016 年 11 月 劳动就业补贴 16.22 与收益相关 

宜昌长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0.11 与收益相关 

宜昌茅坪港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0.63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汽车销售维修有限

公司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1.04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麟觉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1.92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麟至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1.37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麟远汽车销售服务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0.49 与收益相关 



有限公司 

宜昌交运集团麟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0.56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麟汇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1.27 与收益相关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贸易城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0.17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长江游轮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3.98 与收益相关 

湖北天元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劳动就业补贴 0.42 与收益相关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途客运分公司 
2016 年 3 月 车辆报废补助 4.05 与收益相关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途客运分公司 
2016 年 4 月 车辆报废补助 2.42 与收益相关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途客运分公司 
2016 年 8 月 车辆报废补助 22.91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夷陵客运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车辆报废补助 1.32 与收益相关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猇亭客运分公司 
2016 年 5 月 车辆报废补助 2.21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兴山客运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车辆报废补助 25.12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长阳客运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公交补贴 15.00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长阳客运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公交补贴 22.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公交补贴 32.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公交补贴 16.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公交补贴 16.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公交补贴 16.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公交补贴 16.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公交补贴 16.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公交补贴 16.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公交补贴 16.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公交补贴 16.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公交补贴 16.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通达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公交补贴 16.00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夷陵客运公司 2016 年 11 月 公交补贴 20.62 与收益相关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总部 
2016 年 11 月 集散中心补贴款 22.00 与收益相关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总部 
2016 年 12 月 集散中心补贴款 12.00 与收益相关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旅游客运分公司 
2016 年 12 月 周边游专项补贴 3.00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周边游专项补贴 3.00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长江游轮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旅游标准化企业补

助 
3.00 与收益相关 

松滋市金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村村通客车导航补 28.00 与收益相关 



贴 

宜昌交运宜都客运有限公司客运

中心站 
2016 年 10 月 广告补贴 3.50 与收益相关 

宜昌交运集团宜都广告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广告补贴 5.00 与收益相关 

宜昌长江三峡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大公桥拆迁补贴 600.00 与收益相关（注）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总部 
2016 年 12 月 递延收益摊销 537.50 与资产相关 

合计     1,955.23   

 

二、公司对政府补助信息披露安排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份收到市财政专户拨来的关于大公桥码头拆

迁补偿的款项 600万元。由于缺乏明确说明款项性质和用途的书面文

件，根据原大公桥码头搬迁后相关业务转移到改扩建之后的宜昌港开

展的实际情况，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财务部门判断该政府补贴属于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信息披露部门根据上述规定判断，作为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尚未达到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标准，因而没有

进行临时报告的信息披露。 

公司年审会计师进场后，就该笔政府补助事项，公司财务部门、

内审部门与会计师进行了沟通。会计师在经过深入调研后认为，该项

补贴是用于补偿公司在大公桥码头及其附属资产搬迁项目中的相关

资产损失，在该资产处置当年相关的损失已计入当期损益，由于该损

失在当年无法确定是否能收到政府补偿，所以本年度收到该政府补助

时应作为与当期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除该笔政府补贴存在特殊情况外，其他政府补助金额均未到达临

时报告披露标准。 

公司将敦促财务会计人员进一步增强专业能力，敦促信息披露人

员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责任意识、主动意识，以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敬



业精神，进一步提升公司财务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问题 4、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 2016年委托理财发生额为 17.03

亿元，请说明你公司是否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对委

托理财事项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临时报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一、为规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委托理财业务的管理，有效控制风

险，提高投资收益，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依据《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

司于 2014年 4月制定出台了《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 

《委托理财管理制度》对委托理财审批权限作出了明确规定，具

体如下： 

“第六条 审批权限 

（一）单笔委托理财资金额度在 6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由公司 

董事长审批；  

（二）单笔委托理财资金额度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由公司董事会审批； 

（三）单笔委托理财资金额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二、经核查，2016年度公司购买 71笔理财产品，单笔发生额最

高为 4500 万元、最低为 100 万元，均参照公司关于委托理财的管理

制度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除购买 69 笔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2 笔证券公司保本固定收益



理财产品外，2016 年公司未开展较高风险的委托理财和风险投资业

务。公司 2016年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均已按期赎回并实现预期收益，

也保证了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 

三、购买理财产品相关事项的临时报告信息披露存在疏漏。 

经核查和计算， 2016年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滚动发生的累计

额达到 17.03亿元，日均理财资金占用额 17032万元，日最高理财资

金占用额 27500万元，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9.2的相关规定，

应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由于公司财务部门和信披部门未有效衔接，

导致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临时报告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学习理解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

“应披露的交易”的相关规定，更加审慎、严格地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加强

业务部门与信披部门的衔接联动，积极主动对现金管理、委托理财等

事项履行审批程序和临时报告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已将 2017 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相关事

项，做了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安排，并将及时履行临时报告和定期

报告的信息披露义务，让投资者更加及时、全面、准确地了解公司开

展委托理财和现金管理的相关情况。 

 

问题 5、2016 年，你公司客运业务实现营运收入 4.02 亿元，同

比增长 17.12%，实现利润 6,762.29 万元，同比增长 8.82%，请结合

同行业公司的情况，说明公司客运业务业绩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近几年来我公司道路客运业务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思路 



近年来，面对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的发展和互联信息技术服

务业态的冲击，全国的客运企业均面临着行业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巨大

压力。 

我公司综合分析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和行业政策的导向，提出了

以“规模化、网络化、品牌化”为核心的战略发展目标。结合自身客

运业务的优劣势，提出了通过客运企业并购重组、班线客车公司化改

造、道路客运站场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构建公铁对接、城际连接、城

乡衔接的区域性旅客运输服务网络，以“站商融合、四级网络、电商

服务、创造价值”为特点的经营模式提升盈利能力的战略思想。围绕

发展战略，近年来我公司陆续开展了宜昌区域各县市客运企业的并购

重组，重点班线公司化经营改造，客运站场的商业融合再造等工作，

客运业务克服汉宜动车开行的不利影响后企稳回升、势头良好。 

二、2016年公司道路客运产业发展的主要举措 

在 2015 年的基础上，我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计划继续推进道路

客运产业的深入发展， 2016年取得几方面的重要进展： 

1、取得跨区域并购的突破 

完成对荆州区域松滋主要客运企业的并购重组，发展跨区域市场，

并购完成后，松滋公司取得了原有站场调整、重点线路公司化改造等

一系列经营成果，2016 年松滋公司实现营运收入 4566.88 万元，利

润总额 516.02万元。 

2、持续开通城际公交 

2016年我公司按照计划不断推进城际公交开行工作，于 2016年

4月完成对远安畅通公司远安至宜昌客运班线客车的公司化改造工作，

在此基础上，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开行“807”路远安至宜昌城际公



交，经过半年的经营管理，有效净化了两地客运市场，取得良好的经

营效果。 

3、进一步挖掘站场商业价值 

2016 年我公司持续挖掘客运站场的商业开发，加强自持物业租

赁效能，挖掘物业租赁潜力，主要客运站物业招商成功引进武汉巨浪

投资公司、武汉红似海投资公司、肯德基等重要客户资源， 2016年

城区五站实现租赁收入增长率 37.17%，租赁面积增长率 22.51%。 

三、我公司开展的道路客运转型发展探索的特色做法： 

实践检验证明，公司道路客运产业发展思路顺应了外部市场变化

和行业政策导向，符合当前交通运输发展的变化要求： 

1、并购改造。公司未雨绸缪，通过多年艰苦的区域客运市场并

购重组和班线客运公司化改造，逐步形成的区域市场的规模化、网络

化经营格局，为实现协同效应、提升运输效能奠定了基础； 

2、城际公交。我公司在县市班线完成公司化改造实现公车公营

的基础上，自 2013 年开始，陆续在宜昌至各主要县市的线路上开通

以“高密度、大容量、低票价” 为特点的城际公交，大幅降低了居

民的出行成本，有效净化了区域客运市场，积极提升了旅客乘车的出

行体验和安全系数，实现了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增长； 

3、站商融合。在新的综合运输体系下，道路客运场站客源结构

发生变化，长线客源减少，短线客源增多，站场客运服务业务增长乏

力，部分还呈现下降趋势。深度挖掘站场商业价值，提升资产利用效

率和产业盈利能力尤为重要。我公司站场尤其是主要站场在设计之初

就拟通过以站养站的模式来实现自我盈利，近几年通过站务一体化调

整，不断发展客运商超、小件快递、房屋场地出租、旅游咨询服务等



业务，不断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2016 年城区五站

实现租赁收入 1845.26万元。 

4、服务升级。客运服务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积极融合。我公司各

车站拓展客票销售渠道，在自助机、畅途网、携程网、全省联网的基

础上，陆续推出微信售票、手机 APP 售票和宜昌交运官网售票渠道，

进一步打通线上出行需求与线下运力供给通道，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

体验、节约人力成本， 2016年线上及自助机售票金额占城区 5站售

票总金额的 50.2%，售票人数占总客流量的 57.8%。 

目前宜昌交运的城际公交模式被宜昌市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宜

昌人民所认可和支持，成为宜昌道路客运提档升级的名片，正被湖北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作为道路运输企业转型升级的典型向全国推介。 

四、道路客运企业的区域性差异 

道路客运企业受高铁动车、私家车、网约车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经营困难，都会面临转型升级的发展任务。但是

道路客运企业的区域性特征比较明显，我国不同区域高铁动车发展程

度存在差异，不同区域的道路客运企业经营规模、发展环境和发展阶

段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正在积极应对高铁动车冲击，有些正在通

过供给侧改革实施产业升级，有些正在努力实施相关多元化转型，有

些企业转型升级已初见成效。 

综上所述，公司道路客运业务出现业绩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得

益于近几年来公司开展的区域客运资源的并购重组、公司化改造为特

点的道路客运经营模式的改革、以城际公交为特点的客运供给侧改革。

近几年来我公司客运产业经营规模和效益的增长是合理的。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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